　为加快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促进金融企业聚集，推动贵州金融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打造贵州“引银入黔”的重要载体，结合金阳新区实际，特制定如下优惠政策：
　　一、办公物业优惠政策
　　金融监管机构在贵阳国际金融中心购买办公物业，可享受以下办公物业优惠政策:
　　(一)销售价格优惠：其购房价格按建设成本加上销售税金后上浮10%计算(含2%的管理费及8%的利润)。其中建设成本由建设单位提供建设成本组成的相关资料，并由建设单位与金阳新区管委会共同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审定认可。
　　(二)土地成本优惠：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事业性质，其购买贵阳国际金融中心办公物业价格中的土地成本部分可按金阳新区现行的划拨成本计算。划拨成本与土地实际出让成本之间的差额，由金阳新区管委会全额补贴给金融监管机构。
　　二、配套住宅优惠政策
　　凡入驻贵阳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准金融企业)的员工，可享受以下配套住宅优惠政策：
　　(一)优先购买权：即享有优先、优惠购买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配套生活区住宅的权利。
　　(二)等额配比购房优惠：根据单位在贵阳国际金融中心购置的办公物业建筑面积，其员工可按最优惠价格购买同等建筑面积的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配套生活区住宅。
　　(三)配套住宅价格优惠：在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配套生活区购买住宅的员工，可在第(二)条规定的购房优惠配额内享受最低价格优惠，即按不超过3550元/m2的均价购买具备供暖系统的配套住宅，或以不超过3300元/m2的均价购买不供暖的配套住宅。
　　三、财税优惠政策
　　(一)企业税收奖励：入驻贵阳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企业(准金融企业)，自开业年度起，前三年按项目当年入库营业税及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全额予以奖励，第四年至第五年按项目当年入库营业税及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的50%予以奖励。
　　(二)个人税收奖励：入驻贵阳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准金融企业)的员工，如在金阳新区直接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连续五年按当年所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全额予以奖励。
　　四、教育配套优惠政策
　　入驻贵阳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监管机构及金融企业(准金融企业)的员工子女，可在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入学。
　　五、适用范围及对象
　　(一)本政策所指的金融监管机构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发布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或规章，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的合法合规运作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贵州省金融办、贵阳市金融办等有关机构。
　　(二)本政策所指的金融企业(准金融企业)的具体范围、性质或类别由金阳新区管委会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结合相关行业规范认定。
　　六、其他规定
　　(一)本政策在运行期间，如遇国家重大政策调整，根据有关政策对本政策作相应调整。
　　(二)本政策由金阳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有关兑现工作，由金阳新区政策扶持兑现办公室负责办理。
　　(三)本政策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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